附件1  
海南省林学会会员条例
    第一条 本会吸收单位为团体会员，吸收个人为个人会员，实行入会、退会自由的原则。 
（一）团体会员资格条件：
1.林业或林业有关的企业（含中外合资企业）、事业、科研、教学单位和依法成立的有关学术性群众团体；
2.承认本会章程，缴纳会费；
愿作为团体会员者，均可提出申请，批准后即为团体会员。
（二）个人会员资格条件 
凡具备以下资格、特点、条件之一的个人（合法公民），承认并遵守本会章程，均可申请成为本会会员。 
1.林业科技人员。 
2.林业高等院校学生。 
3.林业行政领导干部、企事业单位管理者。 
4.与林业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科技人员。
5.港澳地区及侨居国外的中国籍林业科技人员。 
（三）入会、退会手续 
具备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加入本会，应填写会员登记表，经常务理事会批准，方可成为正式会员，并发给会员证和以及本会章程一份。 
会员自愿退会，应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，收回会员证书，终止会员资格。 
非自愿性退会，由常务理事会讨论决定，取消会员资格。会员退会不得提出财产要求。 
会员一年不缴纳会费,由省林学会书面通知会员补交;不履行学会章程规定的缴纳会费义务,视为自动退会；再次申请入会需重新审批。
    第二条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
（一）会员权利 
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；表决权；建议权和批评权；获得学会服务的优先权和优惠权；优先参加本会主办的各项活动的权利；通过评选获得本会颁发的有关奖励；符合本会会章的其他权利。 
（二）会员义务 
遵守学会章程；执行学会决议；承办学会委托事务；维护本会声誉；积极参与学会举办的活动；依学会章程规定按时缴纳会费。
第三条 会费
[bookmark: _GoBack]单位会员收费标准：常务理事单位按2000元/年，理事单位1000元/年，团体会员单位500元/年。
个人会员收费标准：普通会员按照50元/年；荣誉会员、学生会员免缴纳会费。
